
 

  

114/6 月號 

壹、114 年 1-3 月份之大專校院道路交通死亡及受傷事故情形: 

一、114 年 1-4 月份交通意外傷亡事件與 113 年 1-4 月份   

同期比較，交通事故統計傷亡數據及樣態說明如下： 

  (一)大專校院學生交通意外死亡 24 件，同期比較 113 年死亡

34 件，下降比率 29%。 

  (二)大專校院學生交通意外受傷 866 件，同期比較 113 年受

傷 1,058 件，下降比率 18%。 

  (三)交通載具(機車)：114 年死亡事故 22 件，同期比較 113

年死亡 33 件，下降比率 33%。 

二、114 年 4 月份交通事故肇因，車禍樣態以他撞 4件最多、發

生時間為假期 5件最多、發生時段為日間(上午 6時至下午 6

時)4 件最多，建議： 

  (一)假日出遊時，行經路段、路口時，須減速慢行注意來

車，避免遭其他用路人碰撞，機車族群務必配戴安全

帽，並持續加強宣導「危險感知能力」、「路口權概念」、

「注意車前狀況」，以避免交通意外事件。 



  (二)外出時，建議穿戴鮮豔衣物，以提高顯著性。行經路口

時，請務必遵守「慢、看、停」原則，減速「慢」行、    

察「看」左右後方有無人車及車輛暫「停」禮讓行人先

行之正確觀念，建立「路口停讓」文化，減少事故發

生。 

貳、交通安全教育 5項守則: 

  第一守則：熟悉路權、遵守法規。 

  第二守則：我看得見您，您看得見我，交通才會安全。 

  第三守則：謹守安全空間‐‐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的交通行為。 

  第四守則：利他用路觀‐‐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的交通行為。 

  第五守則：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‐‐不作事故的製造者，也不

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。 

參、自行車道路安全：請配戴自行車安全帽，行進間勿以手持方式

使用行動電話，保持自行車安全設備良好與完整，不可附載坐

人、人車共道，請禮讓行人優先通行、行人穿越道上不能騎自

行車，請下車牽車，依規定兩段式左(右)轉、行駛時，不得爭

先、爭道、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，遵守行車秩序規

範。 



肆、114 年端節期間客運優惠: 

 



伍、機車安全： 

請正確配戴安全帽、全天開頭燈、勿無照騎車、行車時勿當低

頭族、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、勿任意變換車道、路口禮

讓行人、禁止飆車，並勿將機車借給無適當駕照的人，大型車

轉彎半徑大並有視覺死角，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

行，以維護生命安全。 

陸、行人道路安全： 

穿越道路時請遵守交通號誌指示或警察之指揮，不任意穿越車

道、闖紅燈，不任意跨越護欄及安全島，不侵犯車輛通行的路

權，穿著亮色及有反光的衣服、在安全路口通過道路、預留充

足的時間，勿與沒耐性的駕駛人搶道。 

柒、防範無照駕駛違規： 

未滿 18 歲的青少年無照駕駛時，除了應繳交罰鍰以外，青少

年以及父母等法定代理人還須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

21 條第 3 項規定，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提醒學生，在未

合法考取駕照前應勿以身試法，鋌而走險，無照駕駛不僅違規

觸法，更甚者可能傷及他人與自己身體或生命。 

捌、屏東縣政府強力執法: 



 

 



 



玖、校內交通安全要求事項 

一、三段交通導護期間(早上 07:30-08:00；中午 11:40-

12:00；放學 16:30-16:40)，為了確保人車分道，保障行

人安全，不開放使用行人穿越道，急著穿越道路的師生請

使用天橋通過，或者請至陰涼處稍等。 

二、機車騎進校區僅限可通行區域，如北校區僅限右轉進車

棚，南校區僅限車道進入停車場，其他教學區域、運動

場…等均不可進入，請務必遵守，以免影響安全。 

三、進出校區務必戴好安全帽，距離不是問題，即使北、東校

區或只是到對面買東西，只要摩托車啟動，就是要戴安全

帽，這是為了大家的安全。 

四、在停車場內請按規定停放車輛，不要為了自己的便利，影

響了公眾的權益。 


